中国板球协会赛事管理办法

（试  行）　

　　第一章　总则
　　第一条 为进一步发展体育产业和板球运动，简政放权，发挥市场主导作用，根据国家体育总局《体育总局关于推进体育赛事审批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》，制定本办法。

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中国板球协会赛事（简称“中板协赛事”），是指由中国板球协会（简称“中板协”）主办的国际性和全国性板球项目单项竞赛活动。

第三条 中国板球协会主办的全国性赛事包括目前列入《中国板球协会竞赛赛事名录》（以下简称《赛事名录》）的赛事，也包括中国板球协会自行依法组织的其他赛事。

《赛事名录》以外的全国性板球赛事，包括商业性、群众性、公益性板球赛事，一律不需要审批，合法的法律主体（包括中国板球协会）可自行依法组织和举办此类赛事。

　　第四条 以国家体育总局名义主办的板球项目综合性运动会的申办和管理，遵循国家体育总局关于综合性运动会的相关规定。

 第五条 在我国举办的国际板球赛事，实行分类管理，需事先按程序报相关部门办理手续。在华举办的板球赛事，根据《在华举办国际体育赛事审批事项改革方案》（体外字[2014]519号）精神，按照国际体育赛事主办方、比赛性质和重要程度分为A、B、C三类，并根据该方案进行审批或报备手续。
 第六条 由中国板球协会主办或联合主办的赛事，其名称可以使用“中国”、“全国”、“国家”、“中华”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。未经相关部门确认，其他赛事名称不得使用以上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。

由国际板球组织与中国板球协会举办的体育赛事，其名称可以使用“世界”、“亚洲”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。未经相关部门确认，其他赛事名称不得使用以上字样或具有类似含义的词汇。

第二章　中国板球协会目前主办全国性赛事

  2015年《中国板球协会竞赛赛事名录》如下
 第七条 中国板球协会(CCA)主办的赛事：
一、全国板球锦标赛
二、全国青年板球锦标赛 

三、全国青少年板球锦标赛
第三章 中国板球协会目前主办国际性赛事

2015年《中国板球协会竞赛赛事名录》如下
  第八条  无
第四章 中国板球协会主办赛事的承办

第九条 中国板球协会每年11月统一制定第二年板球竞赛计划，经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后，向社会公布。赛事各承办单位需根据规定向中国板球协会报送赛事申办计划。

第十条 由中国板球协会主办的以上赛事，可由中国板球协会自行组织举办，也可面向社会寻求合作伙伴共同举办或招募承办单位。

第十一条 申请承办以上赛事的组织 （以下简称“承办人”），应当具备下列条件：

　　（一）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；

　　（二）拥有与经营范围和赛事规模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专业管理人员；

　　（三）具有完备的赛事组织实施方案；

（四）拥有与赛事规模相适应的经费 ；

（五）拥有达到赛事标准的场地设施。

　　第十二条 承办人向中国板球协会提交的承办意向书应载明下列事项：

　　（一）名称，包括赛事名称、承办单位名称等；

　　（二）举办赛事的宗旨；

　　（三）经费的来源和预算；

　　（四）该项赛事的筹备实施方案，包括组织方案、接待方案、工作计划、赛事安全方案、应急预案等；

（五）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第十三条 以上赛事的承办人，中国板球协会可通过招标形式（公开招标、邀请招标）、竞争性谈判等方式进行确定。

第十四条 承办人需与中国板球协会签订赛事承办协议。

　　第十五条 承办人签订承办协议后，全国性赛事需在赛前3个月向中板协报送赛事组织方案；国际性赛事需于赛前6个月向中板协报送赛事组织方案，并按照相关规定办理外事审批手续。

    第十六条 赛事需要办理公安、交通、工商、卫生、税务等其它审批手续的，承办人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。

　　第五章　 中国板球协会主办赛事的管理
　　第十七条 中国板球协会纪律委员会负责监督检查赛事中的赛风、赛纪和裁判员执法情况。

　　第十八条 中国板球协会在管理以上中国板球协会赛事工作时履行以下职能：

　　（一）对赛事进行计划安排，制定相应的赛事规程；

　　（二）对赛事筹备进行监督；

（三）监督承办人遵守有关体育竞赛的法规；

（四）监督承办人依据批准登记的事项和条件进行活动；

　　（五）指导组织工作，审定场地、设施、器材准入资格；

　　（六）对报名参赛运动员进行参加资格确认；

　　（七）选派、培训裁判人员；

　　（八）审定、公布、认证赛事成绩（积分），颁发成绩证书、证明；

　　（九）处理竞赛中发生的赛风赛纪和兴奋剂问题。

　　第十九条 承办人开展中国板球协会赛事组织工作时，应履行以下职责：

　　（一）应当按照审核批准的竞赛规程和实施方案做好场地、器材及相应的后勤保证等赛事组织工作；

　　（二）应当采取措施，维护竞赛场所的秩序和安全；

　　（三）获得主办单位批准后，方可进行广告征集、接受赞助等工作。接受赞助或获取广告收入的，双方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报主办单位备案；

（四）应当在赛事结束后1周内，向主办单位提交赛事情况总结、成绩册和竞赛经费收支情况报告，向中国板球协会提交参赛队伍比赛成绩和名次；

　　（五）应当自觉接受中国板球协会的监督检查和考评。

　　第二十条 中国板球协会赛事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，参加赛事的运动员、教练员和裁判员必须遵守国家对体育竞赛的有关规定，遵守体育道德，严禁使用兴奋剂、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；严禁利用赛事进行赌博活动，违反者依据有关法规进行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。

　　第二十一条 中国板球协会赛事的承办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 中国板球协会将根据情节轻重依据《中国板球协会纪律准则及处罚办法》进行处罚：

　　（一）隐瞒真实情况，有弄虚作假行为的；

　　（二）从事与承办报告中载明的目的和意义不一致活动的；

　　（三）未经中国板球协会同意擅自变更赛事举办主体、名称、内容、时间、地点或擅自取消赛事的；

　　（四）未按规定提交赛事情况总结、成绩册和赛事经费收支情况报告的；

　　（五）未经中国板球协会同意，私自转让举办权的；

（六）拒绝中国板球协会监督检查或被检查时弄虚作假的；

（七）其它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。

　　第二十二条 承办人因组织管理不善，造成参赛者和群众重大伤亡事故或从事其他违法行为的，除对其进行处罚外，当事人还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　　第二十三条 中国板球协会工作人员执行公务时，应当依法行使职权，秉公办理。对滥用职权、徇私舞弊、玩忽职守的，由中国板球协会上级主管部门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。

　　

    第六章　附则

第二十四条 由中国板球协会主办的培训班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
　　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5年6月20日起施行
